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3
542,468,056

52.783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伍超群先生主

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吕科霖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1,713,168
比例（%）

99.8608

反对

票数

594,966
比例（%）

0.1096

弃权

票数

159,922
比例（%）

0.0296
2、议案名称：《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8,195,426
比例（%）

99.2123

反对

票数

4,093,208
比例（%）

0.7545

弃权

票数

179,422
比例（%）

0.0332
3、议案名称：《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1,637,065
比例（%）

99.8468

反对

票数

667,069
比例（%）

0.1229

弃权

票数

163,922
比例（%）

0.0303
4、议案名称：《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4年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1,629,565
比例（%）

99.8454

反对

票数

665,069
比例（%）

0.1226

弃权

票数

173,422
比例（%）

0.032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1,888,016
比例（%）

99.8930

反对

票数

487,812
比例（%）

0.0899

弃权

票数

92,228
比例（%）

0.0171
6、议案名称：《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1,664,065
比例（%）

99.8517

反对

票数

638,069
比例（%）

0.1176

弃权

票数

165,922
比例（%）

0.0307
7.01议案名称：董事伍超群的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235,385
比例（%）

98.9805

反对

票数

1,015,468
比例（%）

0.8156

弃权

票数

253,824
比例（%）

0.2039
7.02议案名称：董事伍建勇的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6,995,616
比例（%）

99.7139

反对

票数

1,019,088
比例（%）

0.2273

弃权

票数

263,004
比例（%）

0.0588
7.03议案名称：董事徐毅的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1,176,964
比例（%）

99.7619

反对

票数

1,019,188
比例（%）

0.1878

弃权

票数

271,904
比例（%）

0.0503
7.04议案名称：董事黄刚的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1,178,064
比例（%）

99.7621

反对

票数

1,016,088
比例（%）

0.1873

弃权

票数

273,904
比例（%）

0.0506
7.05议案名称：董事何天奎的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1,174,964
比例（%）

99.7616

反对

票数

1,020,188
比例（%）

0.1880

弃权

票数

272,904
比例（%）

0.0504
7.06议案名称：董事李进的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1,177,784
比例（%）

99.7621

反对

票数

1,016,668
比例（%）

0.1874

弃权

票数

273,604
比例（%）

0.0505
7.07议案名称：独立董事的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1,173,884
比例（%）

99.7614

反对

票数

1,018,068
比例（%）

0.1876

弃权

票数

276,104
比例（%）

0.0510

8、议案名称：《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1,549,865
比例（%）

99.8307

反对

票数

777,019
比例（%）

0.1432

弃权

票数

141,172
比例（%）

0.0261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1,632,565
比例（%）

99.8459

反对

票数

687,619
比例（%）

0.1267

弃权

票数

147,872
比例（%）

0.0274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1,769,821
比例（%）

99.8712

反对

票数

542,263
比例（%）

0.0999

弃权

票数

155,972
比例（%）

0.0289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8,198,735
比例（%）

99.2129

反对

票数

4,112,949
比例（%）

0.7581

弃权

票数

156,372
比例（%）

0.029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8,276,035
比例（%）

99.2272

反对

票数

4,001,249
比例（%）

0.7376

弃权

票数

190,772
比例（%）

0.0352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8,259,779
比例（%）

99.2242

反对

票数

4,082,905
比例（%）

0.7526

弃权

票数

125,372
比例（%）

0.0232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8,308,235
比例（%）

99.2331

反对

票数

4,019,699
比例（%）

0.7410

弃权

票数

140,122
比例（%）

0.0259
15、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1,947,948
比例（%）

99.9041

反对

票数

437,448
比例（%）

0.0806

弃权

票数

82,660
比例（%）

0.015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512,153,727
0

29,734,289
5,369,697

24,364,592

比例（%）

100.0000
0.0000

98.0865
92.7447
99.3476

反对

票数

0
0

487,812
327,834
159,978

比例（%）

0.0000
0.0000
1.6091
5.6623
0.6524

弃权

票数

0
0

92,228
92,228

0

比例（%）

0.0000
0.0000
0.3044
1.593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董事伍超群的薪酬
方案

董事伍建勇的薪酬
方案

董事徐毅的薪酬方
案

董事黄刚的薪酬方
案

董事何天奎的薪酬
方案

董事李进的薪酬方
案

独立董事的薪酬方
案

同意

票数

29,734,289

29,045,037
29,032,237
29,023,237
29,024,337
29,021,237
29,024,057
29,020,157

比例（%）

98.0865

95.8128
95.7706
95.7409
95.7446
95.7343
95.7436
95.7308

反对

票数

487,812

1,015,468
1,019,088
1,019,188
1,016,088
1,020,188
1,016,668
1,018,068

比例（%）

1.6091

3.3497
3.3617
3.3620
3.3518
3.3653
3.3537
3.3583

弃权

票数

92,228

253,824
263,004
271,904
273,904
272,904
273,604
276,104

比例（%）

0.3044

0.8375
0.8677
0.8971
0.9036
0.9004
0.9027
0.910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对于议案10、11、12，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2/3以上票数通过。

2、对于议案7，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涉及其本人薪酬的议案；对于议案15，股权激励对象回

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雨佳、杨梓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27 证券简称：千禾味业 公告编号：2025-024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和科达

超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科达超声”）因生产经营需要，以其拥有的不动产作为抵押向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岗支行（以下简称“深圳农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1,000
万元，公司为其上述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

向深圳农商行借款1,000万元，和科达超声以其拥有的不动产为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和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2月 9日和 2024年 12月 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为合并

报表范围内部分子公司（含新设立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25,000万元。其中，对

和科达超声提供不超过1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公司及子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组织实施并

签署相关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88）。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和科达超声与深圳农商行签订了1,000万元的《贷款合同》，针对该笔贷款，公司、和

科达超声与深圳农商行三方签订了《授信合同》（含最高额担保条款），和科达超声以其拥有的

不动产抵押担保及公司为和科达超声在上述贷款合同内实际发生的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等

费用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公司与深圳农商行、和科达超声签署了《快抵贷授信合

同》，和科达超声以其拥有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和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对和科达超声的担保余额和可用担保额度在本次担保前后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公司

被担保方

和科达超声

经 审 批 的 担
保额度

10,000
本次担保前实际担

保余额

500
本次担保后实际

担保余额

1500
已使用担保

额度

1,500
剩 余 可 用 担

保额度

8,500
三、抵押物基本情况

抵押人

深圳市和
科达超声
设备有限

公司

抵押物名称

宝安区大浪街道大浪居委会和科达
一号厂房一号厂房

宝安区大浪街道大浪居委会和科达
一号厂房宿舍C

宝安区大浪街道大浪居委会和科达
一号厂房宿舍B

宝安区大浪街道大浪居委会和科达
一号厂房宿舍A

宝安区大浪街道大浪居委会和科达
一号厂房二号厂房

宝安区大浪街道大浪华旺路和科达
工业区厂房

宝安区大浪街道大浪华旺路和科达
工业区配电房

权属证明

粤（2021）深圳市不动产
权第0188062号

粤（2021）深圳市不动产
权第0188063号

粤（2021）深圳市不动产
权第0188064号

粤（2021）深圳市不动产
权第0188065号

粤（2021）深圳市不动产
权第0188066号

粤（2021）深圳市不动产
权第0188067号

粤（2021）深圳市不动产
权第0188068号

规格及型号

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面积

3369.47㎡
1320.94㎡
914.76㎡
2543.65㎡
3382.34㎡
3302.47㎡

52㎡

经深圳市国资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深国

资源评字第[2025]FC-NSP06009号），本次抵押资产价值总计为7,293.96万元。

除上述抵押外，前述不动产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

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和科达超声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453380B
成立日期：1994年5月4日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荣路294号和科达工业园A栋

注册资本：29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孟宇亮

经营范围：工控软件、嵌入式软件的开发、设计和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自有房屋租

赁。（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系

列超声波清洗机、超声波焊接机、工业用冷水机、电脑控制机械及相关设备、工控软件、嵌入式

软件生产。

股权结构：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和科达超声设备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2023年度
（经审计）

14,882,206.22
-16,297,510.25
-20,572,339.11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07,236,236.20
14,534,226.94
92,702,009.26

13.55%

2024年年度
（经审计）

19,750,266.44
-5,268,801.10
-5,236,581.75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16,754,236.02
29,288,808.51
87,465,427.51

25.09%
五、合同主要内容

（一）授信合同（最高额担保条款）的主要内容

1、授信人：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岗支行

2、授信申请人、担保人（抵押人）：深圳市和科达超声设备有限公司

3、担保人（保证人）：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范围：最高债权额为债权本金人民币 1,000万元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授信人为实现本合同项下贷款债权、为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审计费、查询费、公

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因授信申请人违约给授信人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其他所有应

付费用、因被担保债权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以及代授信申请人垫付的相关费用等款项。

6、担保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涉及所担保的债务分

期的，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日，均以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为准计算。以保证、抵押、质

押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提供担保的，担保期间均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本合同项下全部债

务还清止的期间。

（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授信人（抵押权人）：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岗支行

2、抵押人：深圳市和科达超声设备有限公司

3、抵押担保范围：主合同（授信合同）项下授信申请人所欠授信人的全部欠款

4、抵押物：和科达超声依法拥有的不动产

5、在本合同生效期间，抵押人如果发生或计划实施任何影响本合同项下义务履行或对抵

押人及其主要财产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事件，抵押人应立即书面通知授信人并提供相关

说明材料，同时积极按授信人要求落实好安全偿还本合同项下欠款的保障措施。可能产生不

利影响的重大事件包括：

（1）股权结构、工商登记、经营范围、公司章程发生变更或修改，或者实行承包、租赁、股份

制改造、联营、合并（兼并）、分立、股权重组、与外商合资、合作等产权变动或经营方式调整的；

（2）抵押人或其主要管理人员（如法定代表人、董事、财务负责人等）涉及党（政）纪调查、

重大经济纠纷、诉讼、仲载或刑事、行政处罚、查封、扣押或其他纠纷；

（3）被撤销营业执照、解散、歇业、停业、被宣告破产的，或失业、死亡（含宣告死亡）、失踪

（含宣告失踪）的；

（4）抵押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方面出现重大损失或亏损；

（5）担保财产、其他主要财产和结算账户发生权属争议或被采取保全措施的；

（6）其他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或担保能力的重大事项或危及授信人债权安全的情形。

（三）《快抵贷授信合同》的主要内容

1、授信人（贷款人）：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岗支行

2、授信申请人（借款人）：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人（抵押人、保证人）：深圳市和科达超声设备有限公司

4、本合同的担保采用以下方式：

（1）授信申请人在本合同项下欠款由深圳市和科达超声设备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提供

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2）授信申请人在本合同项下欠款由深圳市和科达超声设备有限公司以其依法所有并有

权处分的不动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5、担保范围：最高债权额为债权本金人民币 1,000万元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授信人为实现本合同项下贷款债权、为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审计费、查询费、公

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因授信申请人违约给授信人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其他所有应

付费用、因被担保债权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以及代授信申请人垫付的相关费用等款项。

6、担保期间：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履行期限届满

日后三年，涉及所担保的债务分期的，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日，均以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日为准计算。以保证、抵押、质押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提供担保的，担保期间均为自本合同生

效之日起至本合同项下全部债务还清止的期间。

六、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和科达超声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利于其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对和科达超声

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内。

和科达超声未就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科达超声以其拥有

的不动产进行抵押，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其日常经营所需，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有利

于提高融资效率。公司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500万元（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

内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4年12月31日）6.69%；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024年12月31日）0.00%。

除前述担保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亦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

讼的对外担保等事项。

八、备查文件

1、《授信合同》；

2、《最高额抵押合同》；

3、《快抵贷授信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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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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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科利转债”将于2025年7月8日按面值支付第三年利息，每10张“科利转债”（面值1,
000.00元）利息为人民币10.00元（含税）。

2、债权登记日：2025年7月7日

3、除息日：2025年7月8日

4、付息日：2025年7月8日

5、“科利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

年1.80%、第六年2.00%。

6、“科利转债”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7日，凡在2025年7月7日（含）前买

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5年7月7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

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7、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5年7月8日。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7月8日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科利转债”）15,343,705张（债券简称：科利转债，债券代码：

127066）。根据《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和《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

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在“科利转债”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

一次，现将“科利转债”2024年7月8日至2025年7月7日期间的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科利转债”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简称：科利转债

（二）可转债代码：127066
（三）可转债发行量：153,437.05万元（15,343,705张）

（四）可转债上市量：153,437.05万元（15,343,705张）

（五）可转债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六）可转债上市时间：2022年8月3日

（七）可转债存续的起止日期：自2022年7月8日至2028年7月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八）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自2023年1月16日起至2028年7月7日止（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九）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

年1.80%、第六年2.00%。

（十）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所

有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计息年度的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

金额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1×i
I：指年利息额；

B1：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

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

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

付息日之后的5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

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本次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

息。

（4）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

（十一）登记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

（十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十三）可转债的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十四）本次可转债的信用级别及资信评估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证鹏元”）担任信用评级机构。

根据中证鹏元出具的《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

级报告》（中鹏信评【2021】第Z【1702】号01）、《2022年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2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2】跟踪第【1397】号01）、《2022年深

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信评

【2023】跟踪第【169】号01）、《2022年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2024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4】跟踪第【234】号01）、《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相关债券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5】跟踪第【277】号 02）发行人主体信用

级别为AA，评级展望稳定，本次可转债信用级别为AA。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本次付息为“科利转债”第三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4年7月8日至

2025年7月7日，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1.00%，本次付息每10张“科利转债”（面值1,000.00元）

派发利息人民币10.00元（含税）。

对于持有“科利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

等兑付派发机构按 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 10张派发利息为

8.00元；对于持有“科利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

值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10.00元；对于持有“科利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每10张派发利

息10.00元，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规定，本次可转债付息的债权登记日、除息

日及付息日如下：

（一）债权登记日：2025年7月7日

（二）除息日：2025年7月8日

（三）付息日：2025年7月8日

四、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付息对象为截至2025年7月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科利转债”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办法

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划付本期利息资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利息划

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

他机构）。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

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兑付机构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兑付

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

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规定，境外机构投

资者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政策实施期限

延长至 2025年 12月 31日。因此，对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免征收企

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

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科利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敬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7月6日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拨打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投资

者联系电话0755-26400270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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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协议类型：合作开发、生产及商业化许可等

●协议内容：复宏汉霖与 FBD将就 FBD在研的（1）分子HCB101（即 SIRPα-Fc融合蛋

白）、及（2）任何含有该分子作为其活性成分的药物于约定许可区域及领域内（即用于人类疾

病治疗）的开发、生产及商业化开展合作。

●特别风险提示：

1、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的临床开发、注册、生产（如有）、商业化等还须得到相关监管机构

（包括但不限于国家药监局等）的批准。根据国内外药品研发经验，药品研发是项长期工作，

需要经过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注册等诸多环节，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许可产品于许可区

域能否完成相关临床试验、以及能否获得上市批准，均存在不确定性。

2、许可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药需求、市场竞争、销售渠道

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合作概述

2025年6月30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宏汉霖与FBD签订《许可协议》，根据约定，双方

将就FBD在研的（1）HCB101（即SIRPα-Fc融合蛋白）、及（2）任何含有该分子作为其活性成分

的药物于约定许可区域和领域内（即用于人类疾病治疗，下同）的开发、生产及商业化开展合

作。

本次合作无需提请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

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许可标的的基本情况

HCB101（即“许可分子”）是 FBD在研的一种 SIRPα-Fc融合蛋白,由人信号调节蛋白α
(SIRPα)的工程化 IgV结构域与 IgG4 Fc融合而成。HCB101能够以高亲和力与CD47结合,抑
制野生型SIRPα的结合,并增强巨噬细胞对肿瘤细胞的吞噬作用。以该分子研发的HCB101
注射液在早期临床试验中已展现出对肿瘤患者(包括实体瘤)的初步疗效。其中，截至本公告

日期，HCB101注射液于中国境内处于 Ib/IIa期临床试验中。

截至本公告日期，全球范围内尚无同靶点药物获批上市。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FBD成立于2021年，注册地为中国香港，董事长为Scott Shi-Kau Liu博士。截至本公告

日期，FBD系HanchorBio Inc.的控股子公司。HanchorBio Inc.是一家专注于肿瘤免疫治疗领

域新药研发的生物科技公司。

经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合并口径），截至2024年12
月 31日，HanchorBio Inc.的资产总额约为 5.42亿新台币、所有者权益约为 2.31亿新台币、负

债总额约为3.11亿新台币；2024年，HanchorBio Inc.尚无营业收入、净亏损约13.54亿新台币。

四、《许可协议》主要内容

（一）许可内容

1、FBD于区域1（定义见下文）及领域内授予复宏汉霖如下权利：

（1）独家、可分许可的开发、生产及商业化许可标的之权利；

（2）为实现前述（1）之目的，独家、可分许可使用FBD相关监管文件之权利。

2、FBD保留如下权利：

（1）于区域2（定义见下文）及领域内独家开发、生产及商业化许可标的之权利；

（2）为实现前述（1）之目的且受限于复宏汉霖事先书面同意，于区域1及领域内开发或生

产许可标的之权利。

3、如FBD为实现2（1）之目的有意获得复宏汉霖相关知识产权和监管文件的许可，双方

将另行协商并签订协议。

4、就许可标的于日本的开发、生产及商业化的许可，复宏汉霖享有优先谈判权。

（二）许可区域

1、区域1：中国境内及港澳地区、约定的东南亚国家及MENA地区国家；

2、区域2：除区域1以外的全球范围。

（三）付款

1、根据约定，复宏汉霖将就本次合作向FBD支付至多5,900万美元（包括首付款、开发及

监管里程碑付款），具体包括：

（1）首付款1,000万美元，包括：

①于收到FBD的发票后，支付第一笔首付款400万美元；

②于临床进展达到约定标准且由复宏汉霖出具书面确认后，支付第二笔首付款600万美

元。

（2）根据区域1内技术转移、许可产品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及获批上市进度等，依约支

付至多4,900万美元的开发及监管里程碑款项。

2、基于许可产品于区域 1的年度净销售额（定义依约定）达成情况，复宏汉霖应依约向

FBD支付至多14,300万美元的商业里程碑款项。

（四）特许权使用费

复宏汉霖应根据许可产品于区域 1内的年度净销售额、按约定的一到两位数百分比向

FBD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在双方协商一致的特定情形下，特许权使用费可予减免。

（五）第三方交易

如于本协议生效后五（5）年内，FBD与第三方就许可产品于全部或部分的FBD区域内开

发、生产、商业化许可达成主要财务条款（以下简称“第三方交易”），FBD应书面通知复宏汉

霖。就此，复宏汉霖有权决定终止本协议；同时，为实现于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和商业化许

可产品，FBD应向复宏汉霖支付返还对价以获得复宏汉霖相关知识产权及监管文件项下的独

家许可。

（六）终止

1、如一方发生重大违约、且未于约定期限内补救，则另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2、如于本协议生效30日内发现重大知识产权风险，则复宏汉霖有权终止本协议且无需

承担责任；

3、如出现前述第三方交易，则复宏汉霖有权终止本协议；

4、如一方破产或资不抵债，则另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5、如经双方确认相关研究结果未达到标准，则复宏汉霖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获得相应补

偿。

（七）期限

本协议自2025年6月30日起生效。除根据本协议约定提前终止外，本协议的初始期限

至许可产品于区域1的特许权使用期限到期为止（即至以下最晚之日止：（1）许可产品自首次

商业化销售之日起十五(15)年届满；（2）覆盖许可产品的最后许可专利的最后一个有效权利

到期之日；（3）许可产品的市场独占期届满之日）。

（八）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本协议适用香港法律。

本协议以及由此产生或与之相关的争议，可依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

五、本次合作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旨在充分发挥合作双方在药物开发、临床和商业化等方面优势，进一步丰富本

集团肿瘤领域的产品管线，以增强本集团在肿瘤治疗领域的综合竞争能力，并为患者提供更

多治疗选择。

六、风险提示

1、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的临床开发、注册、生产（如有）、商业化等还须得到相关监管机构

（包括但不限于国家药监局等）的批准。根据国内外药品研发经验，药品研发是项长期工作，

需要经过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注册等诸多环节，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许可产品于许可区

域能否完成相关临床试验、以及能否获得上市批准，均存在不确定性。

2、许可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药需求、市场竞争、销售渠道

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许可协议》

八、释义

FBD
MENA地区

本次合作

本公司

本集团

复宏汉霖

国家药监局

许可标的

许可产品

许可分子

中国境内

《许可协议》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FBD Biologics Limited
中东和北非地区

复宏汉霖与FBD将就FBD在研的（1）分子HCB101（即 SIRPα-Fc融合蛋白）、
及（2）任何含有该分子作为其活性成分的药物于约定许可区域及领域内（即用
于人类疾病治疗）的开发、生产及商业化开展合作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
市（股票代码：02696），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许可分子及/或许可产品

任何含有许可分子作为其活性成分的药物

FBD在研的SIRPα-Fc融合蛋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2025年6月30日，复宏汉霖与FBD签订的《License Agreement》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5-110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许可协议的公告


